
高 雄 市 議 會 公 聽 會 邀 請 書 
名  稱 長照 3.0 啟動建議與檢討 

日  期 11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4時 

地  點 本會一樓第一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 號） 

主 持 人 鄭光峰議員 

出 席 單 位 

受 邀 人 員 本會全體議員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照中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學者專家：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暨研究所 李仁耀教授 

柏軒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陳真伊執行長 

高雄市長期照護機構聯合協會 林文雄理事長 

高雄長庚醫院復健科 吳宜華副組長 

相關長照機構業者： 

復能職能治療所 林采威所長 

 



背 景 說 明 

  隨著臺灣人口結構快速高齡化，我國已正式邁入超高

齡社會。高齡人口比例持續攀升，失能人口亦隨之增加，

使長期照顧需求逐年擴大。長期照顧制度不僅關係到高齡

者與失能者的生活品質，也與家庭照顧負擔、醫療體系運

作及社會福利制度的永續發展密切相關。為回應未來十年

高齡社會所帶來的挑戰，政府推動長照 3.0 計畫，期望在

長照 2.0 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服務整合、品質管理與制

度永續性，打造更完善的長期照顧體系。 

  回顧長照 2.0 政策推動成果，近年來長照服務量能已

有顯著成長，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及據點快速擴展，居家服

務、日間照顧與社區據點日漸普及，使照顧服務更貼近社

區與家庭需求，長照服務涵蓋率從政策初期約兩成，至2025

年已大幅提高至八成。然而，在服務量能快速擴張的同時，

也逐漸浮現出多項制度性挑戰，例如：長照人力不足、醫

療與長照銜接不夠順暢、住宿式機構資源分布不均、家庭

照顧者支持仍待加強，以及長照財務永續與給付制度調整

等議題，均成為未來制度改革的重要課題。 

    為因應上述問題，長照 3.0 提出以「健康老化、在地

安老、安寧善終」為政策願景，並規劃八大發展目標，包

括：（一）促進健康老化與預防失能，透過預防保健、延

緩失能及社區健康促進等措施，減少失能發生率；（二）

推動醫療與長照整合，強化醫療體系與長照服務之間的銜

接，建立更完整的照護連續性；（三）發展復能導向服務，

鼓勵透過復健與功能恢復訓練，提升失能者自立生活能

力；（四）提升住宿式機構服務量能，因應中重度失能者

的照顧需求；（五）強化家庭照顧支持系統，包括喘息服

務與照顧者支持措施；（六）導入智慧科技與數位工具，

提升照顧效率與品質；（七）推動安寧與善終照護，完善

人生末期照護制度；（八）強化長照專業人力培育與留任，

建立穩定的人才體系。 

    然而，學界與實務界普遍指出，長照 3.0 雖提出政策

願景與發展目標，但在制度設計與推動策略上仍有進一步

討論與檢討的必要。例如：有專家指出，長照政策涉及醫



療、社會福利、住宅、勞動與產業發展等多重面向，應提

升至跨部會整合的國家政策層級，由中央建立更具整體性

的治理架構，以確保政策推動的協調與效率。此外，也有

學者認為，長照 3.0 目前對於政策推動時程、資源配置與

財務制度等面向仍缺乏清晰藍圖，第一線服務機構與地方

政府在規劃未來服務量能時，仍面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在人力議題方面，長照服務人力不足已成為制度發展

的重要瓶頸。照顧服務員、護理人員與相關專業人員的培

訓與留任，直接影響服務品質與服務量能。多位專家建議，

政府應檢討長照給付及支付制度，建立合理且具彈性的費

用調整機制，使長照服務報酬能隨物價與勞動市場變動進

行適度調整，以改善照顧人員的薪資與工作條件，提升職

業吸引力。此外，對於外籍照顧人力的引進與管理，也需

建立更完善的培訓與品質管理制度，以確保照顧服務品質

與文化溝通能力。 

    在服務模式方面，學界亦指出目前長照服務型態仍以

居家與機構兩大類為主，但對於中度失能或具有不同照顧

需求的高齡者而言，介於居家與機構之間的多元照顧模式

仍相對不足。例如：社區型照顧住宅、整合醫療與生活支

持的高齡住宅等模式，未來均有發展空間。透過多元化照

顧選項，將有助於回應不同失能程度與家庭結構的需求，

並減輕家庭照顧壓力。 

    此外，隨著未來失能人口持續增加，長照財務制度的

永續性亦成為重要議題。部分專家建議，政府應及早檢討

長照財源結構，並評估多元財源機制，以確保制度在未來

人口老化加速下仍能維持穩定運作。同時，如何提升服務

品質、強化監督管理，以及確保資源有效運用，也將是長

照 3.0 推動過程中的重要課題。 

    鑑於長照 3.0 即將正式啟動，為促進政策推動前的充

分討論，並廣納各界專業意見，本會特舉辦「長照 3.0 啟

動建議與檢討」公聽會，邀集學者專家、長照服務機構代

表、醫療體系代表、相關產業界及民間團體，共同就長照

3.0 政策方向與制度設計進行深入討論。 



    期盼透過本次公聽會之公開對話與跨領域交流，深入

檢視長照 3.0 政策規劃與制度設計，彙整各界具體建議，

作為未來政策推動與制度修正的重要參考。誠摯邀請各界

關心長照政策發展之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及社會各界人

士踴躍參與，共同為臺灣高齡社會之長期照顧制度建構提

出建言，攜手打造更完善、永續且具人本關懷的長照服務

體系。 

討 論 提 綱 

議題一、長照 3.0 納入智慧照顧、輔具租賃，日照與住宿

機構導入科技，方向是對的，也是必頇的；但是現況有設

備不等於有效果，最大問題是「買來無法確實使用、用不

出價值」。目前實務上常見現象是：機構拿到補助就「買

設備」，但沒有人教怎麼融入照顧流程，照服員覺得是「多

一個東西要顧」，資料產出無人分析，也沒回應到照顧預

測與決策。 

建議 1：智慧照顧補助要綁「教育訓練＋使用成效」，

而不是只有硬體採購。 

例如：廠商必頇提供一定時數的實務教學、定期成效檢

討，才算補助完成。 

建議 2：智慧輔具應該「功能導向」，不是「品項導向」，

輔具真正的價值在於：是否讓長輩「更能自己做」、是

否降低照顧風險和人力負荷。 

但目前政策與補助往往是廠商有什麼機構就用什麼，而

不是先問：這個長輩的功能目標是什麼？ 

建議：居家智慧輔具租賃與機構導入，都應由 OT、PT、

相關專業人員先做功能評估，與家屬、使用者溝通需求

後配對，再決定適合的科技，不應只是規定申請某些面

向。 

建議 3：居家智慧輔具租賃制度－關鍵在「維修服務應

隨病程調整」。 

很多輔具一旦壞掉、鬆脫、不合身，家屬買輔具很快維

修卻很慢，個案功能變化後，輔具沒有被調整或更換，

很容易變成堆在角落棄用或是造成二度傷害。故建議未

來租賃制度一定要包含定期追蹤、維修保養、失能程度



改變時的換裝。 

議題二、優化評鑑制度。 

建議 1：住宿型機構評鑑週期比照醫院，由 4年改為 6

年。 

目前評鑑週期為 4年一次，但評鑑耗費大量人力與行政

成本、機構長期處於「準備評鑑」狀態、評鑑前護理人

力離職流動大及影響照護品質的穩定性。評鑑壓力導致

護理人力市場失序與照顧品質不穩定，目前住宿式長照

機構評鑑採 4年一週期，於評鑑前夕，機構普遍面臨護

理人力高度離職流動之現象。機構為符合評鑑標準，常

需在短時間內需補足人力，進而產生借調、惡性人力挖

角等現象。護理人員於評鑑期間集中流動，部分人員於

評鑑前離開原機構，轉至其他單位上班，待評鑑結束後

再返回原任職單位。此種短期移動並非基於長期職涯規

劃，已扭曲正常人力市場。機構照顧品質出現高度風險，

原機構在護理人力短暫流失期間，往往難以及時補足正

式人力，只能以兼職、代理或降低照顧密度方式因應，

導致住民在該期間的健康監測、慢性病照護與突發狀況

應變能力下降，增加照顧風險。護理人力流動頻繁，使

住民照顧出現銜接斷層，尤其對於高齡多重慢性病、失

能程度較高之住民，其照顧連續性更為重要，實已對住

民安全造成極大潛在風險。 

建議 2：簡化評鑑項目，回歸核心指標。 

聚焦於住民安全、照顧品質、人力穩定與服務成效等關

鍵指標，減少不必要之文件與形式要求，降低行政負擔。

降低文件比重，強化實地觀察與實務評估評鑑方式應以

現場照護狀況、服務互動及住民實際感受為主，避免過

度依賴書面資料。轉型評鑑委員角色為「輔導與支持」，

評鑑委員應由傳統查核者，轉型為品質促進者，在評鑑

過程中提供具體建議與專業回饋，協助機構發現問題並

改善。 



進 行 程 序 

13：30－14：00 報到，領取資料  

14：00－14：10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14：10－14：20 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  

14：20－14：50 學者專家發言  

14：50－15：40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15：40－16：00 主持人結論  

備    註 
一、受邀單位請派員出席參加。 

二、出、列席人員請貴機關准予公假(差)登記。 

 


